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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地區公有土地約佔土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對公有土地之管理運用影響

土地的有效利用，而以往對於國有非公用土地(註1 )的管理運用，多以出售方式

為之，惟其中缺失不少，遂有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然租賃權僅具債權性質，不

若物權之穩固，故逐漸由租賃方式轉變成具有物權效力的設定地上權方式。政府

近幾年來為推動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工商投資環境，並增進土地之有效利用，

除參考沿用民法之相關規定外，陸續訂定發布各種有關之行政法令以為辦理國有

非公用土地地上權不動產之依據。本文由於篇幅限制，撰寫重點為藉由國內設定

地上權投資開發案例、相關法律依據及國外作法以探討地上權不動產的真實鑑估

價值，供作相關授信業務之參考。

二、國內設定地上權投資開發案實例：

(一)台北國際金融大樓開發案

台北市政府於8 6年7月間，就座落台北市信義計畫區內7筆市有地，面積約

九、一五八.七九坪之商業用地，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公開招標，由中華開發信

託公司得標，興建高達一○一層超高商業大樓，約定存續期間為8 6年1 1月1 9日至

156年11月18日計70年。

權利金以土地市價6成為底價，決標金額為2 0 6億8 , 8 8 9萬元，相當於每坪單

價2 2 6萬元，刷新國內土地成交價格及公有土地標租紀錄。地租以當期公告地價

按年息百分之二計收，興建期間減半，地租額隨同公告地租調整，未經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不得為地上權之轉讓、抵押、分租或分割，亦不得設定擔保物權或其

他負擔，至於地上權消滅後，地上物無償移轉為台北市政府所有。

(二)月眉大型娛樂區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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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年由台糖公司與泛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就位於台中縣后里鄉月眉糖

廠地區面積1 9 8公頃土地提供設定地上權，並簽訂「月眉大型育樂區開發經營契

約」完成土地開發事業計劃地上權存續期間5 0年，期滿台糖再為出租時，地上權

人有優先承租權其期間至少2 0年。權利金分為開發權利金與經營權利金兩種，前

者為1 . 5億元，分2年3期繳付，後者自開始營業之日起，依年營業收入總額之

5.1%分期繳付。

(三)中崙車站綜合商業大樓開發案

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與力勝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8 8年起以設定地上權

方式，提供臺北市八德路二段原中崙車站之三筆土地，面積4 , 2 6 5 . 5 5坪由力勝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興建為地下5層、地上1 4層，總樓地板面積約3 1 , 9 0 4坪之綜

合商業大樓，契約存續期間5 0年( 8 8年2月至1 3 8年2月)，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

後，地上權人有優先續約權。

地上權權利金為新台幣2 9 . 4億元(簽約時支付1 0 %，每間隔1年再支付1 0 %，大

樓建造完成並取得使用執照後2 0日內支付剩餘權利金總價款)。地租金依土地當

期公告地價年息5 %計算，每年計付一次。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或中途終止契約

時，其本契約土地上下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無條件配合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四)新光合纖信義區住宅開發案(案名：台北花園)

本案例係由國有財產局與新光合纖(股)公司於信義區松勇路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簽訂契約5 0年，權利金新台幣1 0 . 6億元，租金為公告地價5 %，由新光合纖負責

興建為地上13層地下2層之住宅大樓。

該不動產放款值之計算如下：

土地部分：放款值係(按各土地權利持有之百分比乘以七成，再乘以地上權

剩餘年數佔總年數之比例)/1.2。

建物部分：(按台灣地區銀行各類建築物估價標準表及分層建築物估價標準

加成表計算之數額，乘以地上權剩餘年數占總年數之比例)/1.2。

三、相關法律依據：

民國八十四年行政院通過「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對於地

上權利價值及建物時價估價有明確之規定，相關內容茲摘錄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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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上權存續期間，執行機關得同意地上權人將地上權或地上建物辦理抵

押權設定，以地上權或地上建物供擔保之債權額度，不得超過地上權權

利價值或建物時價之七成。

(二)前項地上權權利價值及建物時價，應按左列方式估算：

1.地上權權利價值：

(１)招標設定地上權者，以得標之權利金或地上權人徵求執行機關同

意設定抵押權當時國有土地市價五成之數額，兩者中數額較高

者，乘以地上權剩餘年數占總年數之比例。

(２)專案設定地上權者，以專案核定時之權利金或地上權人徵求執行

機關同意設定抵押權當時國有土地市價六．五成之數額，兩者中

數額較高者，乘以地上權剩餘年數占總年數之比例。

2.建物時價：

以地上權人徵求執行機關同意設定抵押權當時，按台灣地區銀行各類

建築物估價標準表及分層建築物估價標準加成表計算之數額，乘以地

上權剩餘年數占總年數之比例。

四、國外有關地上權建物之估價相關辦法

(一)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實施社會主義，土地採公有制度，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任

何單位和個人僅可擁有使用權，以房地產作為抵押者為土地使用權及房

屋產權。

土地使用者之使用權年限為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規定之使用年限減原土

地使用者已使用年限後之剩餘年限。

房地產價格隨各地開發程度不同，市場價格波動大，故以土地使用權上

房屋為擔保，其建物估價方式不一，並無客觀估價標準。

(二)紐約：

鑑價公司通常先評估對擁有完整土地產權時之土地及地上建物估價，再

依據地上權使用權限之長短，打八折至六折作為該土地地上權及其地上

建物之估價。

(三)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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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土地多屬國有，由都市發展局競標出租給建築公司發展興建，或

住都局負責規劃發展興建政府租屋，一般私人無法單獨取得地上權，因

此無法單獨對地上權估價。當地銀行對地上權及地上建物之估價多委由

專業機構處理，主要以買賣成交價為主，再根據屋況、管理、可使用年

限及樓層高低等作為加減依據。

(四)香港：

香港地區土地與中國大陸同均為政府所有，其承作按揭貸款（m o r t g a g e

l o a n），或以不動產為授信擔保，均僅針對地上物鑑價，並設定抵押權

為擔保。不動產鑑價一般委託專業鑑估機構進行鑑估，鑑估方法棌市價

比較法，依標的物面積、所在地區、屋齡、樓層、朝向等相似物業，最

近成交價格為參考，作為標的物鑑估價格。

五、結論：

地上權不動產價值為地上權加地上物之總和，其中地上權為使用權，多設

有存續期間，除因其價值會隨著地上權剩餘年限減少而遞減外，在存續期間內

亦有可能因地上權地租未繳付，或因違反權利使用限制而遭土地所有權人撤銷

而消滅，故其價值及市場性不易確定，實務上亦缺乏客觀認定標準，難以計算

真正之價值，目前實務上及金融同業間對地上權應考量下列因素，並以不估價

為原則（但少數特殊大型聯貸案以權利金之七成為融資金額）。

1.地上權為有期限之權利，故應注意其存續期間；地租為地上權之成

本，必須將地租從地上權之價值中扣除；地上權契約中有無轉讓或使

用限制，如有限制，其評估價值應酌減；地上權總存續期間應包括原

設定期間加上地上權人可續約期間。

2.設定地上權之土地上如有地上物（例如：建築物、工作物或竹木）

應一併設定抵押權，俾便於日後擔保品之處分。

3.放款後待收債權不得高於地上權及其建物於地上權期間屆滿前之殘留

價值。

4.放款最後清償日不得超過地上權的存續期間，並以地上權存續期間

屆滿前六年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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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於地上權契約約定之撤銷事項應特別注意防範，以保障融資債

權。

另地上建物通常不能脫離土地而單獨存在，必須與土地互相結合，方能產

生經濟價值，故地上權建物估價除考慮建物本身重置成本外，亦應考量建物座

落基地使用權價值及其權利取得、喪失、變更等事由已如上述，爰參酌上開國

內外作法歸納可得：

1.以地上權與建物合併計算價值再作一固定折扣（紐約分行）；或有以市

價、買賣契約價為鑑估(新加坡、香港)。

2.地上權與建物分別計算價值：

(1)地上權或不估價（月眉案）；或以地上權權利價值七成鑑估（1 0 1金

融大樓）。

(2)建物為造價七成（1 0 1金融大樓），或以一般建築物估價標準方式鑑

估；或以銀行各類建築物估價標準表及分層建築物估價標準加成表

計算之數額，乘以地上權剩餘年數占總年數之比例為鑑價標準 (台

北花園) 。

筆者以為第1種土地建物合併鑑估方法，因有市場價格作後盾，已可真實

反應地上權不動產價值，惟如新建房屋並無鄰近市場成交價可供比較時，有其

難以適用之處，而第2種地上權與建物分別計算價值者，除權利金因價值難以

認定通常不估價外，建物部分如已有考量建物造價及地上權剩餘存續期間價值

者，方屬較合理之估價辦法。

【註1】：國有財產法第四條：

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兩類。下列財產稱為公用

財產：

1.公務用財產：各機關、部隊、學校、辦公、作業及宿舍使用之

國有財產均屬之。

2.公共用財產：國家直接供公共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

3.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財產均屬之。

非公用財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ㄧ切國有財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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